吉首大学研究生课程成绩核查申请表

	学生姓名
	
	学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学院
	
	年级专业
	

	课程名称
	
	正常修读 /重修 /补考

	课程代码
	
	课程类别
	
	原成绩
	

	任课教师
	
	开课学期
	

	考核方式
	
	考核时间、地点
	

	申请理由
	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导师意见
	
导师（签名）：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
所在学院
意见
	

分管领导签名(盖章) 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院
意见
	

单位（公章）：   
年    月   日

	开课
单位
核查
结果

	核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核查地点：
核查结果：
A.成绩核查无误。
B.经查，原分数为     ，更正为      。
详细说明:












核查人签名：  

分管领导审核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


备注：
1.课程类别：公共学位课、专业学位课、专业选修课。 
5.本表一式三份，由培养学院、开课单位、研究生院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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